
2023年个人事项报告规定(实用6篇)
在当下这个社会中，报告的使用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报告
具有成文事后性的特点。那么报告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
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报告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
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个人事项报告规定篇一

尊敬的老师：

我于x月xx日下午1：00—2：00，我换了件衣服，重新戴上校
徽，从家中前往学校，就在1：30—次日早晨，我的校徽不幸
地丢失了。

我知道遗失校徽对学校来说是十分危险的事，如果有人捡到
了校徽，偏偏那人又有不法企图的话，很容易对学校的财产
以及学生的安全造成很大的危胁，会让不法之徒有可趁之机，
所以我对校徽遗失的事，深感抱歉与内疚，所以这次的检讨
书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很轻的处罚，这也是我应该负起的责任，
我不会推卸，至此，我只能再次很沉重地对学校说：我真的
真的很抱歉！

此致

敬礼

检讨人：xxx

xxxx年xx月xx日



个人事项报告规定篇二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向组织郑重承诺如下：

1、坚持用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在思想上保持先进
性。按时完成规定的政治学习任务。

2、增强自己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紧紧围绕中心工作，爱岗敬
业、埋头苦干，开拓进取、乐于奉献，在本职岗位上作出一
流业绩。

3、认真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尊重群众的
创造，倾听群众的呼声，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

4、遵纪守法，我承诺模范执行党组织的各项决议，严格遵守
国家法律法规，自觉遵守本单位的规章制度。养成好的生活
作风，求真务实，言行一致，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
人，廉洁自律，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做艰苦奋斗、反腐倡
廉的表率。

5、积极响应国家关于建设和谐社会的有关决议，积极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正确的荣辱观，遵守社会公德、职
业道德、家庭美德，严于律己，情趣健康，公道正派。

6、积极转变行业作风，热情为企业服务，坚决杜绝“门难进、
脸难看、事难办”和“吃、拿、卡、要”现象。

以上承诺接受组织及社会监督。

承诺人：

承诺时间：xx年xx月xx日



个人事项报告规定篇三

自中央八项规定之后，腐败问题得到了明显遏制。但就目前
来看，还存在着一些严重的腐败现象，小官巨腐、能人腐败、
带病提拔每一种腐败问题都冲击着民众的视听，严重影响了
党员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和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

自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实施以来，虽然取得了一定效
果，但成效不是很大。今年以来，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
度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扩大了申报范围、细化了申报事项，
值得注意的是，领导干部持有的股票代码也要填写，可谓史
上最严官员个人财产申报，此项制度必定会成为打击腐败、
预防腐败的有力举措。

个人事项申报再亮利剑打捞漏网之鱼。党中央提出从严治党、
从严治吏的要求，领导干部个人事项申报也经历了从花瓶到
利剑的变身。对个人申报监督的日益严格，使得干部申报再
难以心存侥幸，更是随着抽查比例的不断增大，漏网之鱼终
究会被打捞上岸。

此外，越来越严格的官员个人财产申报将进一步督促领导干
部廉洁自律。要求科级以上干部申报包括配偶、子女的工资、
资产和经营状况的情况，对干部遵纪守法、清廉为官起到了
重要威慑作用，督促领导干部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为官，
给领导干部打了一针清醒剂，筑牢了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利剑一出，谁能漏网!没有最严，只有更严，越来越严厉的领
导干部个人事项申报制度筑起干部拒腐屏障，拉回了腐败倾
向，治理了腐败问题，深值百姓期待。

个人事项报告规定篇四

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自1995年启动以来，已经施
行了20年。今年以来，这个制度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不仅申



报范围扩大，申报事项大幅细化，瞒报误报也面临着更严厉
的惩处。

自中央八项规定之后，问题得到了明显遏制。但就目前来看，
还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现象，小官巨腐、能人、带病提拔每一
种问题都冲击着民众的视听，严重影响了党员干部队伍的纯
洁性和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

自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实施以来，虽然取得了一定效
果，但成效不是很大。今年以来，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
度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扩大了申报范围、细化了申报事项，
值得注意的是，领导干部持有的股票代码也要填写，可谓最
严官员个人财产申报，此项制度必定会成为打击、预防的有
力举措。

个人事项申报再亮利剑打捞漏网之鱼。党中央提出从严治党、
从严治吏的要求，领导干部个人事项申报也经历了从花瓶到
利剑的变身。对个人申报监督的日益严格，使得干部申报再
难以心存侥幸，更是随着抽查比例的不断增大，漏网之鱼终
究会被打捞上岸。

此外，越来越严格的官员个人财产申报将进一步督促领导干
部廉洁自律。要求科级以上干部申报包括配偶、子女的工资、
资产和经营状况的情况，对干部遵纪守法、清廉为官起到了
重要威慑作用，督促领导干部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为官，
给领导干部打了一针清醒剂，筑牢了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利剑一出，谁能漏网！没有最严，只有更严，越来越严厉的
领导干部个人事项申报制度筑起干部拒腐屏障，拉回了倾向，
治理了问题，深值百姓期待。

个人事项报告规定篇五



一、送礼目的

每个人送礼都有一定目的，朋友送礼是加深友谊，父母给孩
子送礼是增进亲情，丈夫给妻子送礼是升华爱情。职员给领
导送礼是为深化私情。因此， 不同的送礼目的决定购买不同
的礼品。

二、送礼对象

针对不同性格，不同地位和品味的人，所送礼品也各不相同。
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在生日或喜庆之日，若能送些含
有“大展宏图”、“马到成功”之意的礼品，他定会心满意
足。晚辈给长辈送礼，要选择保健、滋补类的礼品为宜。送
礼对象是一个商人，您一定要送些“财源广进”、“生意兴
隆”之象征意义的礼品。

三、送礼时节

“每逢佳节倍思亲”自然会让您想到与亲人团聚，这时不妨
送上一些吉祥、团聚之物；六一儿童节，大人就会靠考虑给
小孩送些玩具、学习文具之类的礼品，这也是增进亲情，鼓
励上进的一种方法。因此，不同时间，赠送礼品将表达不同
的感情。

四、送礼环境

“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是情人离别的意境，如送上饰
品之类礼品则更能表达情人间的绵绵真情。火车的一声长鸣，
四年同窗，今朝各奔天涯，给亲爱的学友留下一本纪念册或
精美电话薄，将是情深意长。情侣感情升温时，给对方送一
杯子，就象征着爱对方一辈子。不同环境，需不同的礼品来
表达心意。

五、风俗习惯



情人节送玫瑰，在中国视为爱情，而在西欧一些国家则认为
是伤风败俗。在中国，汉族人有些地方春节喜欢送猪肉类食
物，这在回族或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度里是所不允许的。所以，
不同的风俗，不同的民族信仰，他们送礼也有所不同。

给领导送礼的分类：给领导送礼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
工作或者生活方面需要领导帮忙，或想谋求升职或加薪，在
不能明说的情况下送礼；第二种是纯粹要对领导表示感谢。

个人觉得给领导送礼，需要把握几个原则：

原则1、礼物的分量：分量太过贵重的礼品，不是给领导带来
不必要的麻烦，就会让领导（过于贪财的例外）觉得你别有
企图。但也不能太轻，礼物太轻，与领导的地位和社会身份
不符，他会觉得你看不起他。一般来说，礼品的价值在收礼
人月薪的百分之十左右比较合适，这样价值的.礼品不轻不重
正好。

原则2、送礼时间：不要选错送礼时间。向领导表示真挚的感
谢，最好趁着节日的喜庆，或者领导的生日、寿诞或孩子的
婚礼等，切记唐突送礼。一定要师出有名。否则，容易让领
导对送礼动机产生怀疑，结果适得其反。但也不要临时抱佛
脚。

原则3、送礼场合： 送礼一定要注意场合，注意不要撞车。
像节庆时，领导家人进人出，可以提前或选择人少时过去，
而不要在公共场合下，比如办公室等，容易引起别人的猜疑，
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影响也不好。

原则4：不要送实用品：个人觉得给领导送礼，送的是“礼”，
而不是“物”。礼代表的是心意，物只是心意的替代，领导
不缺钱、不缺物，缺的是健康。也许一份因领导经常喝酒而
送的护肝宝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了解领导的家人，也许一
份滋补养生品送给领导夫人，或者一份小小的儿童用品就能



让领导和你的关系变得更加私人化。

原则5、需了解领导的兴趣爱好：真正的好礼物往往不是最贵
的礼物，而是最用心的礼物。没有见到哪一个人不了解对方
的兴趣、爱好、年龄、为人而能送出一份贴心好礼的。给领
导送礼也是。比如领导是抽烟之人，你可以送一个zippo打火
机，如果领导是一个爱车之人，一份富兰克林的车模倒不失
为他喜欢的好礼物。

总之，为领导送礼，一定要换位思考，这样领导才能收的安
心放心！

个人事项报告规定篇六

第一条 为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促进党员领导
干部廉洁从政，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党内有关规定
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党员领导干部包括：

(二)人民团体、事业单位中相当于县处级副职以上的党员干
部;

(三)国有大型、特大型企业中层以上领导人员中的党员，国
有中型企业领导人员中的党员，实行公司制的大中型企业中
由上级党组织、行政机关或者国有资产授权经管单位委派、
任命、招聘的领导人员中的党员以及其他经上述单位批准执
行职务的领导人员中的党员。

副调研员以上非领导职务的党员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适
用本规定。



第三条 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报告下列事项：

(一)本人的婚姻变化情况;

(二)本人持有因私出国(境)证件的情况;

(三)本人因私出国(境)的情况;

(四)子女与外国人、港澳台居民通婚的情况;

(五)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及有关情况;

(八)配偶、子女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况;

(九)本人认为应当向组织报告的其他事项。

第四条 党员领导干部发生本规定第三条所列事项的，应当在
事后30日内填写《党员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并
按照规定报告。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报告的，特殊原因消除
后应当及时补报，并说明原因。

第五条 党员领导干部应当于每年1月31日前集中报告一次上
一年度本规定第三条所列事项，所列事项没有发生或者没有
变动的，应当予以明示。

第六条 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按照干部管理权限
由相应的组织(人事)部门负责受理：

(一)属于本单位管理的党员领导干部，向本单位的组织(人
事)部门报告;

(二)不属于本单位管理的党员领导干部，向上一级党委(党
组)的组织(人事)部门报告，报告材料由该党员领导干部所在
党委(党组)的组织(人事)部门转交。



党员领导干部因发生职务变动而导致受理机构发生变化的，
原受理机构应当及时将该党员领导干部的报告材料按照干部
管理权限转交新的受理机构。

第七条 组织(人事)部门应当于每年3月1日前将上一年度党员
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情况汇总后报所在党委(党组)
和纪委(经检组)。

党委(党组)应当于每年4月30日前将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
关事项的情况向上级党委(党组)和上级纪委(纪检组)综合报
告一次。

第八条 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不清楚、不完整的，
受理报告的组织(人事)部门应当要求报告人限期补充报告或
者重新报告。

第九条 党员领导干部在执行本规定过程中，认为有需要请示
的事项，可以向受理报告的组织(人事)部门书面请示。受理
报告的组织(人事)部门应当认真研究，及时答复报告人。报
告人应当按组织答复意见办理。

第十条 对报告的.内容，应当予以保密。组织认为应当予以
公开或本人要求予以公开的，可采取适当的方式在一定范围
内公开。

第十一条 党员领导干部必要时应当在参加民-主生活会、进
行述职述廉时，对发生的个人有关事项情况进行说明。

第十二条 纪检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要加强对本规定执行情
况的监督检查，根据工作需要经审批可查阅本地区本部门党
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材料。

组织(人事)部门和纪检机关应当把报告个人的有关事项的情
况作为考察、考核党员领导干部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十三条 党员领导干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关单位、组织
或者部门应当调查核实，并视情节轻重，采取批评教育、限
期改正、责令作出检查、诫勉谈话、通报批评等方式予以处
理：

(一)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报告的;

(二)不如实报告的;

(三)隐瞒不报的;

(四)不按党组织答复意见办理的。

第十四条 中央军委可根据本规定，结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
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实际，制定有关规定。

第十五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可根据本规定，结合各
自工作实际，提出本地区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报告的个人有关
事项，制定具体实施办法，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
共中央组织部备案。

第十六条 本规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
部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97年《关于领导干部
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同时废止。

注：查看本文相关详情请搜索进入安徽人事资料网然后站内
搜索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


